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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榮民服務處提升政府服務效能 

112 年具體作法執行成效一覽表 

項

次 
實施要項 具體作法 執行成效 

一 

完備基礎

服務項

目，注重服

務特性差

異化 

ㄧ、建立（修訂）「工作標準作

業程序」及「工作規範及作

業流程」，以提升服務效

能。 

 

 

 

 

 

 

 

二、適時改善服務櫃台、服務標

示與等候設施；服務動線及

停車空間之調整、申辦須知

等宣導資料及服務周遭環

境規劃、綠（美）化工作等。 

 

 

 

 

 

 

 

 

 

 

 

 

每年修訂「新北市榮民服務處各

項工作標準作業程序」（82 項）、

「新北市榮民服務處各項工作

規範及作業流程」（36 項）、「新

北市榮民服務處退除給付各項

工作規範及作業流程」（15 項）

三種，修訂後已提供予全體同仁

和社區服務組長於工作時說明

運用。 

 

一樓大廳空間設置如下： 

（一）設置「志工服務台」並安

裝叫號系統，由輪值志工

協助蒞處洽公榮民眷領

取號碼牌及引導到正確

櫃台。 

（二）設置 12 個櫃台（單一窗

口 3個、退除給付 4個、

就養及進入榮家 2個、就

業站 3個），採 OA櫃台，

櫃台上方以柔和溫馨顏

色區分作為案件分流，以

利明確標示。 

(三）民眾等候區設置 20 個座

位、2 個大書寫桌並提供

榮民眷權益及宣導資料

文件、2 臺血壓計、飲水

機、書報、老花眼鏡、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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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因應全球新冠肺炎

（COVID-19，武漢肺炎）及

流感疫情，本處門口及服務

櫃台防疫措施管制作為及

調整等。 

 

 

 

 

 

 

用電話及公布欄等。 

(四)本處停車空間配置如下： 

本處大樓前圍牆內設有 6

個汽車停車位，圍牆外有 2

個汽車停車位(含1個身心

障礙者專用停車位)；本處

大樓後方圍牆內為機車停

車棚，供同仁及洽公榮民

(眷)使用。 

（五）本處於 112 年 8月間陸續

替換 8把舊式座椅，以提

供更舒適座位，供洽公榮

民(眷)使用。 

 (六) 本處於 112 年 9 月 18 日

於服務大廳更新全數天

花板循環節能扇，增加大

廳通風效果。 

 (七) 112 年 12 月 11 日完成服

務大廳天花板汰舊換新

工程，辦公場域光線明

亮，提供民眾舒適的洽公

環境。 

 

(一)為確保第一線臨櫃同仁及

民眾健康，一樓大廳洽公

櫃台架設壓克力隔板，同

時管制洽公人員於一樓作

業，持續做好防疫宣導及

定期環境消毒清潔作業措

施，以確保自己、家人及

轄區榮民（眷）健康。 

(二) 為提升本處一線服務工作

同仁的免疫力，特別與臺

北榮總家醫科協商，免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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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訂定年度幹部在職訓練計

畫，辦理提升作業知能相關

研討會或工作服務講習，提

升人員專業水準。 

 

 

 

 

 

 

 

 

 

 

 

 

 

 

 

 

 

 

 

 

 

 

 

 

 

 

提供同仁施打公費流感疫

苗，以間接保護蒞處洽公

民眾。 

 

108 年 2月 12 日修正「新北市榮

民服務處員工訓練計畫」，111

年辦理項目如下： 

（一）112 年 2月 16 日「112 年

值日人員講習」。 

（二）112 年 4月 19 日「112 年

認識身心障礙者特質與

需求教育影片賞析」。 

（三）112 年 5月 24 日「112 年

上半年消防講習」。 

（四）112 年 6 月 1 日「112 年

度上半年兩公約混成教

育課程」。 

（五）112 年 6月 26 日「112 年

度就養驗證會議暨法規

講習」。 

（六）112 年 7 月 4 日「112 年

性別平等教育訓練-解謎

性騷擾」。 

（七）112 年 8 月 7 日「112 年

內部控制暨風險管理作

業討論會」。 

（八）112 年 8 月 8 日「112 年

資訊安全教育訓練」。 

（九）112 年 10 月 25 日「112

年下半年值日人員講

習」。 

 (十) 112 年 11 月 2日「112 年

性平三法修正重點及性

騷擾零容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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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落實外住退除役官兵與眷屬

訪查服務照顧工作，並依不

同需求類型提供服務照顧

工作。 

 

 

 

 

 

六、賡續強化人員服務效能，

如：服務態度、電話禮貌

等，並確實執行與管考。 

 

 

 

 

 

 

 

 

 

 

 

 

 

(十一) 112 年 11 月 3 日及 11

月 10 日「112 年環境教育

登山健行活動」。 

(十二)112 年 11 月 30 日「112

年度下半年兩公約混成

教育課程」。 

(十三)112 年 11 月 15 日「112

年下半年消防講習」。 

 

(一）截至 112 年 12 月 31 日，

列管特需照顧榮民 24人、

特需照顧遺眷 3人、較需

照顧榮民 177 人、較需照

顧遺眷 76 人，均依律訂訪

視期程執行訪視。 

(二）年度辦理服務照顧類別異

動計 86人次。 

 

(一） 每月辦理服務品質問卷調

查統計，採計外訪與臨櫃

抽樣各 50 人，共計 100

人，112 年每月總平均分數

均維持在 90分以上。 

(二） 112 年共計有 12 位蒞處辦

理業務之榮民(眷)於問卷

反映本處櫃台同仁熱心服

務、態度親切。 

(三）112 年 8 月份及 12 月份分

別有遺眷及榮民撰寫感謝

函至處長信箱，感謝同仁

平時的服務照顧。 

(四) 於處務會議或服務體系工

作會報表揚上述同仁，希

同仁見賢思齊，於電話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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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與學校、民間企業、社福團

體結盟，辦理各項就業服務

與公益活動，以增進政府服

務效能。 

貌及服務態度賡續保持熱

誠。 

(五) 若遇民眾客訴事件，依規

定查調電話錄音檔，釐清

事實真相，若為同仁態度

問題，移請考績會議處。

並邀集同仁檢討作業流程

和教育訓練，避免類案再

次發生。 

(六) 112年 9月 28日日辦理「服

務體系服務人員暨榮欣志

工專業訓練課程」，針對第

一線服務同仁訪視技巧、

紀錄應注意事項、個案處

遇等服務技巧，進行專業

訓練。 

 

（一）公私企業、個人與慈善團

體捐贈物資如下： 

1.財團法人榮民榮眷基金

會、欣欣天然氣股份有限公

司等會屬機構，及軍友保險

代理人股份有限公司等企

業共捐贈 40 萬元，襄贊辦

理春節、端節及秋節物資採

購及慰問救助榮民眷。 

2.「奕瑪國際行銷有限公司｣

自 1-10 月，每月捐贈各類

物資共計均衡營養素 38

罐、洗腎後適用營養素 5

箱、糖尿病適用營養素 170

罐及膠原蛋白奶奶粉 24

包，嘉惠有需求之榮民眷。 

3.「財團法人新北市南屏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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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於中元普渡後，捐贈法

會物資 164 份，嘉惠榮民眷

163 人。 

4.「社團法人中華熱心發展協

會」端午前捐贈大米等物資

各 100 份，嘉惠弱勢榮民眷

101 人。 

5.龍巖集團菁華處普渡法會

後捐贈大米 810 包，嘉惠榮

民眷 543 人次。 

6.陸海空軍常備士官班相互

關懷協會捐贈大米 180 公

斤，嘉惠榮民眷 63人次。 

7.退伍軍人社團聯合善心企

業心蓮、仁泰生命事業捐贈

大米 1200 斤，嘉惠榮民眷

162 人次。 

8.新北市二類官兵相互關懷

權益促進協會捐贈 4.5 公斤

大米152包，嘉惠榮民眷152

人次。 

9.地區善心人士鮑女士，各捐

贈麵條 60 組，嘉惠榮民眷

60人次。 

10.「中華郵政板橋郵局」端

午前夕捐贈衛生紙、洗髮

精、肥皂、乳液等愛心物資

各 89 份，嘉惠弱勢榮民

(眷)89 人。 

11.慶福基金會捐贈涼感衣

265 件及保暖衣 248 件，嘉

惠特、較需榮民眷。 

12.永和保福宮捐贈普渡禮盒

組 80 盒，嘉惠永和榮民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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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人次。 

13.台北市道教玄靈協會捐贈

普渡物資 342 項物資。 

14.無極南靈宮及南港仙聖宮

共捐贈大米 85 包，嘉惠榮

民眷 82人次。 

15.地區善心人士鮑女士年末

捐贈即食粥 100 組。 

（二）就業社會連結服務效能： 

1.與欣安公寓大廈管理維護

股份有限公司、三方人力資

源股份有限公司、捷利合人

力資源管理顧問股份有限

公司、均利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頻波科技有限公司、軍

友保險代理人股份有限公

司、大豐有線電視股份有限

公司、欣儀有限公司及竣為

國際貿易有限公司，透過與

9 家公司簽署合作備忘錄，

提供在地優質職缺、進修升

學及職業訓練等方式，協助

退除役官兵培養一技之

長，順利就業。 

2.為積極促進退除役官兵穩

定就業，結合華夏物業管理

協會辦理全日制｢物業管理

證照班｣，協助退除役官兵

考取公寓大廈事務管理人

員、公寓大廈防火避難設施

管理人員、公寓大廈設備安

全管理人員、CPR 及 AED 等

證照，112 年 3 月 6 日物業

管理證照班開訓，共計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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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參訓。 

3.為促進退除役官兵穩定就

業，本處與致理科技大學共

同辦理全日制｢照顧服務員

專班(112 年 4 月 12 日開

訓，共計 39 員參加)｣、｢無

人機飛手證照班(112年3月

4 日、7 月 8 日開訓，共計

45 員參訓)｣、｢義式咖啡實

戰班(112 年 11 月 5 日開

訓，共計 10 員參訓)｣，以

上均於訓後成功就業。 

二 

重視全程

意見回饋

及參與，力

求服務切

合民眾需

求 

ㄧ、辦理榮民懇(座)談會(首長

與民有約)及服務網座談

會，廣邀服務對象參與意見

表達。 

 

 

 

 

 

 

 

 

 

 

二、設置「首長民意電子信箱」、

「政風信箱」、「首長信

箱」，蒐集服務對象的需求

或建議，即時、有效之處

理，落實服務成效。 

 

三、辦理顧客滿意度調查，藉以

改進服務缺失，建立民眾抱

(一）112 年 6月 28 日舉辦「112

年退除役官兵代表懇(座)

談會」，會議由處長主持，

邀請退除役官兵代表、退

伍軍人社團及轄區榮家、

內政部移民署新北市服務

站、新北市政府社會局、

衛生局、民政局等單位，

總計邀請 110 位退除役官

兵代表參加。 

（二）112 年「服務區座談會」，

共計辦理 4場、邀請 500

位退除役官兵參加。 

 

112 年度計有 30 件首長信箱，均

已依規定處理完畢。 

 

 

 

 

每月依據輔導會函頒規定實施

服務品質滿意度問卷調查，每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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怨處理機制。 

 

 

 

 

 

 

 

 

 

四、建置民眾意見反映（含新聞

輿情）處理機制及標準作業

程序。加強與地方民意代表

聯繫、建立新聞媒體及報章

輿論快速回應機制。 

 

 

 

 

 

五、利用各就業媒合場次活動求

職榮民（眷）服務滿意度問

卷回饋、年度就學就業職訓

說明會及社區服務組長訪

視時機，施作本處就業站服

務問卷滿意調查，作為就業

站自身工作的改進依據。 

 

 

六、辦理就學就業職訓權益說明

會，向新退榮民及二類退除

役官兵說明本會就業、就學

及職訓各項工作。 

100 份，外訪及臨櫃抽樣各 50

份，全年度共實施 1,200 份服務

品質滿意度問卷調查，平均總分

數均在 90分以上。另榮民眷於

問卷或首長電子信箱或臨櫃口

頭或陳情信件反映意見或建

言，隨即與榮民眷連絡或訪視瞭

解，即時檢討策進本處各項服務

工作。 

 

108 年修頒「人民陳情案件處理

作業要點」及「新聞文宣工作標

準作業程序」據以執行，112 年

辦理項目如下：。 

（一）112 年度計有 74 件民眾陳

情案件及處長信箱，均已

處理完畢。 

（二）112 年度計發布 146 件新

聞稿。 

 

112 利用就業媒合等各項活動辦

理時機發送線上問卷，總計回收

問卷 435 份，由社團法人中華民

國全國中小企業總會統計分

析，以瞭解本會就業就學職訓服

務訊息輸送、使用等情形，對本

處就業各項服務滿意以上佔比

93%。 

 

（一）112 年辦理一場次就學就

業職訓說明會，邀請轉業

有成榮民杏一醫療股份

有限公司總經理特助王

寶華進行「斜槓人生/逆



10 

 

轉勝」講座，共計 110 人

參加。現場除向新退榮民

及第二類退除役官兵說

明各項權益外，並同時開

放意見交換，針對就學就

業職訓服務提出建言。 

（二）112 年辦理就業媒合活

動，年度總計辦理大小場

次共計 17場，參與人數

1,770 人次，同時向參與

新退榮民及二類官兵說

明就學就業及職訓相關

權益。 

三 

便捷服務

遞送過程

與方式，提

升民眾生

活便利度 

ㄧ、設置全功能櫃台，賡續推動

「單一窗口」服務作業。 

 

 

 

 

 

二、非上班時間設置專人輪值服

務（服務不打烊），全年無

休 24小時服務。 

 

 

 

 

 

 

 

 

三、提供跨平臺線上通用服務

（如：申辦、查詢等），增加

服務對象使用意願。 

112 年度全功能櫃台收件 2萬

452 件（包含單一案件 7,868

件、就養 2,320 件、退除給付

5,540 件、就業站 4,730 件），平

均 4分 42 秒完成作業，縮短民

眾等候時間。 

 

（一）全功能櫃台中午休息時間

排定同仁輪值提供服務。 

（二）夜間和假日均排有輪值人

員，通報及協助處理榮民

眷事務。 

（三）就業站窗口為促進就業穩

定津貼案件申請，方便退

除役官兵下班後仍可申請

送件，延長服務時間至夜

間。 

 

112 年度本處官網線上申辦計完

成辦理補發眷屬證 17件、遺眷

家戶代表證 35 件、單一櫃台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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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建置多元化資訊參與管道，

如 FB、Line 等網路社群，提

供友善網路溝通環境。 

 

 

 

 

 

 

 

 

 

 

五、與北基宜花金門銀髮人才資

源中心建立鏈結，建立產官

功能機制，提供多元就業機

會。 

就業站櫃檯服務項目 68人次，

共計服務 120 人次。 

 

（一）臉書粉絲專頁業於 103 年

12 月成立，提供民眾多元

接觸管道，112 年度專頁

總追蹤人數計 2,728 人，

觸及人次 9萬 9仟餘人

次，有效宣達本處服務。 

（二）就業相關活動及職缺訊息

運用本處 Line@好友數達

4,394 人，每週將職缺訊

息、活動訊息及相關就學

就業職訓政策宣導年度

內計 504 則。  

 

與北基宜花金門銀髮人才資源

中心合作設置「銀髮人才資源專

區」，交換每周職缺訊息及提供

單一職場體驗徵才活動。 

四 

關懷多元

對象及城

鄉差距，促

進社會資

源公平使

用 

ㄧ、依地域差異於社區服務網配

置在地人力，透過社區服務

組長連結在地資源，即時提

供服務照顧工作，提高偏遠

或交通不便地區民眾的服

務可近性，落實「榮民在哪

裡，服務到那裡」及「傾聽

榮民聲音」之服務理念。 

 

二、網頁設計符合使用者需求，

依據使用介面提供多樣性

檢索方式，提供分類(眾)檢

索服務。 

負責新北市 22 個行政區（瑞芳、

雙溪、平溪、貢寮、金山、萬里、

石門 7 個行政區屬基隆榮服

處），區分為 12 個責任區，50

個服務網，每區退除役官兵人數

約 3千餘人~8 千餘人不等，由 1

位輔導員及3~5位社區志願服務

組長負責服務照顧。 

 

官方網站提供便民服務專頁，為

方便榮民(眷)及第二類退除役

官兵針對所需辦理事項提供業

務查詢，資訊包含流程、所需文

件表單及聯繫窗口等，方便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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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另外還有提供簽署合作之優

惠商家資訊。 

五 

開放政府

透明治

理，優化機

關管理創

新 

ㄧ、擴大運用全球資訊網、臉

書、Line 等網路社群等公共

開放區域，彙編宣導資料及

影片，善用傳播媒體及公眾

場域，主動揭露業務資訊。 

 

 

 

 

 

 

 

 

 

 

 

 

二、落實政府資訊公開，以主動

公開為原則，保障民眾知的

權利。 

 

 

三、針對退除役官兵及眷屬需

求，規劃調整為民服務工作

內涵之廣度、深度及其範

圍，檢討修訂提升政府服務

效能執行計畫。 

（一）運用臉書粉絲專頁除轉交

輔導會及本處相關訊

息，總計約 375 則，觸及

總人次約 9萬 9仟人次。 

（二）就業相關活動及職缺訊息

運用本處 Line@好友數達

4,394 人，每週將職缺訊

息、活動訊息及相關就學

就業職訓政策宣導年度

內計 504 則。 

（三）配合輔導會將各大專校院

就學相關招生資訊計 56

則、職訓推廣 13 則、就

業相關資訊計 100 則，刊

登本處官網及 FB宣傳，

供退除役官兵知悉運用。 

 

112 年度透過官方網站公告資訊

（含相關機關）計 650 餘則，並

同步連結臉書粉絲專頁，擴大公

告幅度，保障民眾知的權利。 

 

每年年初依據上一年度執行成

效檢討內容，透過各種管道瞭解

退除役官兵、眷屬與民眾之期望

與需求，並廣納專家、學界及民

間團體等各方意見，集思廣益，

滾進修正執行計畫，策訂具體可

行精進作法，修訂「新北市榮民

服務處提升政府服務效能實施

計畫」據以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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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掌握社經

發展趨

勢，專案規

劃前瞻服

務 

ㄧ、因應國家政策發展情勢，適

時宣導國家重要政策（如長

照、就業等）。 

 

 

 

 

 

 

 

 

 

 

二、跨地方行政機關建立合作機

制，處理突發意外事件，建

構社會安全網絡。 

（一）辦理「退除役官兵代表懇

談會｣、「服務區座談會｣

共 8場，邀請長照中心專

員宣導長照政策及服

務，並將長照服務資訊登

載官網提供榮民眷即時

取得資訊。 

（二）透過各類型就業媒合活動

場次，加強宣導國家重要

政策，並利用就業站

Line@、FB 服務群組等社

團網站，廣為宣導周知。 

 

（一）平日與新北市政府社會

局、衛生局、長照中心、

民政局合作，協助榮民眷

爭取相關福利及緩解個

案困境。 

（二）112 年弱勢榮民眷取得低

收入戶、中低收入戶、中

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及

身心障礙者生活補助等

社福身分計 2,971 人、

4,434 人次接受長期照顧

服務、1,846 人申請佩戴

預防走失手鍊。 

備註 
  

 

 


